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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农 业 厅 文 件
桂农业发〔2018〕165号

自治区农业厅关于印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审核标准的通知

各市农业局（农委）、水产畜牧兽医局：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桂政

发〔2011〕24号）第六条规定，为规范《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核发行为，现将重新修订后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印发你们。原桂渔牧发〔2014〕44号 审核标准 宣布作废。

    

    附件：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

      2018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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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祖代种禽场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一、 必备条件

（一）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通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

（二）取得当地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三）在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建立有完整的养

殖档案。

（四）境外引种需经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批准，省外引种需经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审批。

（五）单一品种：祖代种鸡 1万套以上，种鸭 0.5万套以上，种鹅 0.2

万套以上，种鸽 0.5万对以上。

二、考核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

（一）

技术

力量

15分

1、技术场长需具有畜牧或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且获得本专业中级以上技

术职称。（2分）

2、疫病防控工作技术负责人需具有兽医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本专业中

级以上技术职称。（3分）

3、至少配备一名获得《执业兽医资格证书》的技术人员（3分）

4、育种工作技术负责人具有畜牧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从事遗传育种工作 5

年以上且获得本专业中级以上职称。（3分）

5、至少配备 3名中专以上学历的育种人员。(2 分)

6、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育种场职工总数的 20%。(2分)

（二） 基础 1、单一品种至少配备母鸡单体笼 4000个、公鸡单体笼 2000个，种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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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25分

鹅、种鸽参照上述标准执行。(3分)

2、配备专门的育雏舍、后备舍、产蛋种禽舍、孵化房，且分别设在不同区

域，并与父母代场、生活区分开。（4分）

3、禽舍配备有通风、控温、控光设施。(3分)

4、配备独立兽医室，具备开展临床诊疗和采样条件。(3分)

5、场区和鸡舍入口有有效的车辆、人员消毒设施。（3分）

6、配备粪污、病死鸡无害化处理设施并有效运转。（3分）

7、建有技术资料室并配备电脑等设备。（3分）

8、供水设施完善，提供年度水质检测报告，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3分）

（三）

技术

资料

管理

10分

1、有专人负责技术资料的整理和归档工作。（2分）

2、建立规范的育种记录档案。（2分）

3、建立主要疫病防控技术档案。（2分）

4、建立生产管理规程及规章制度档案。（2分）

5、建立无害化处理记录档案。（2分）

（四）

种禽

质量

和生

产水

平

25分

1、每个配套系的亲本来源清楚、系谱资料完整。（4分）

2、有完整的总体选育规划、提供 3 年以上年度选育方案和世代进展记录。

（6分）

3、有品种标准、饲养标准。（5分）

4、体型、外貌特征相对一致，符合品种标准。（4分）

5、育雏成活率 95%以上、育成鸡体重均匀度 80%以上、育成率 95%以上；

产蛋期成活率 90%以上，受精率 90%以上、受精蛋孵化率 90%以上，以上

技术指标必须附有原始记录和统计报表等佐证材料。种鸭、种鹅、种鸽参照

上述标准执行。（6分）

（五）

生产

经营

管理

5分

1、制定适合本品种要求的饲养管理规程。（1分）

2、制定有种禽的质量管理制度，销售的种禽符合种用标准，附具《种禽合

格证》、售前防疫接种记录等。（1分）

3、制定有兽医卫生防疫管理制度、防鼠害制度。（1分）

4、制定有投入品的采购和使用管理制度。（1分）

5、建立产品销售管理制度，销售记录健全并有完善的售后服务。（1分）

（六）

兽医

防疫

20分

1、建立引种管理制度，执行良好，并记录完整。（2分）

2、建立出栏检疫申报制度，执行良好，并记录完整。（2分）

3、按照兽医主管部门做好强制免疫工作，制定有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执

行良好，并记录完整。（2分）

4、按照国家要求开展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禽白血病、鸡白痢、鸭瘟(种

鸭)、小鹅瘟(种鹅)和鸽副粘病毒(种鸽)等疫病控制与净化工作，记录完整。

（7分）

5、有近一年内有资质兽医实验室（见备注 1）出具的监督检查报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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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各季度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禽白血病病原学和免疫抗体及鸡白

痢抗体检测报告（具体指标见备注 2）。（7分）   

合计 100 综合评分在 85分以上为合格

合计 100 综合评分在 85分以上为合格

备注：

1、有资质的兽医实验室是指经过 CMA认证或者通过兽医系统实验室

考核；

2、每次抽检数不少于 200羽份（样本采集开产后的种禽且覆盖不同栋

鸡群），并且结果符合：H5和 H7亚型禽流感、新城疫病原学检测均为阴性；

H5 亚型禽流感、新城疫免疫抗体合格率 ；禽白血病 P27 抗原阳性率

；鸡白痢抗体阳性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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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代种禽场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一、必备条件

（一）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通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

（二）取得由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三）在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按照农业部要求

建立有养殖档案。

（四）省外引种经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审批。

（五）单一品种，种鸡 1 万套以上，种鸭 0.5万套以上，种鹅 0.05万

套以上，种鸽 0.1万对以上。

二、考核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

（一）

技术

力量

14分

1、技术场长具有畜牧兽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6分)

2、至少配备一名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并取得《助理执业兽医资格证书》以上

的技术人员，负责全面疫病防治工作。 (6分) 

3、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全场职工总数的 20%。(2分)

（二）

基础

设施

18分

1、供水设施完善，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3分)

2、禽舍布局合理，育雏舍、后备舍、种禽舍、孵化车间分别设在不同区域，布

局符合生产防疫要求。(4分)

3、配备兽医室、消毒设施设备。(3分)

4、配有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2分)

5、建有技术资料室并配有电脑等设备。(2分)

6、配备防鼠害、鸟害等设施。(2分)

7、场区栽种有美化环境、净化空气的树木、花草。（2分）

（三）

技术

资料

管理

10分

1、有专人负责技术资料整理及归档。(2分)

2、建立主要疫病防治技术档案。(3分)

3、建立种鸡生长发育、繁殖性能等养殖记录档案。(3分)

4、建立无害化处理记录档案。(2分)

（四）
种禽

质量

1、种禽来源于已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祖代种禽场并有引种批文或

证明。（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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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

产水

平

28分

2、生产性能、体型外貌特征相对一致，符合品种标准。（7分）

3、育雏成活率 90%以上，育成率 90%以上，产蛋期成活率 90%以上。（6分）

4、育成鸡体重均匀度 75%以上；受精率 90%以上，受精蛋孵化率 90%以上。（6

分）

（五）

生产

经营

管理

9分

1、制定适合本品种要求的饲养管理规程。（2分）

2、建立兽医卫生防疫管理制度。（1分）

3、建立投入品采购、使用和管理制度。（1分）

4、建立生产管理制度。（1分）

5、制定有种禽销售的质量管理制度，销售的种禽符合种用标准，附具《种禽合

格证》、售前防疫接种记录等，销售记录健全。（4分）

（六）

兽医

防疫

21分

1、执行引种审批、出栏检疫申报制度。（5分）

2、制定有科学的免疫种类、免疫方法和免疫程序。（5分）

3、开展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鸡白痢、鸭瘟、小鹅瘟、鸽副粘病毒等主要

疾病监测，并有详细的监测记录和取得《兽医实验室考核合格证》认证的县级以

上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11分）

合计 100 综合评分在 85分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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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种猪场（曾祖代场）
种猪一级扩繁场（祖代场）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一、必备条件

（一）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通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

（二）取得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动

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三）具有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证明，

取得畜禽标识代码。

（四）按照《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建立养殖档案。

（五）境外引种需经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批准，跨省引种需经输入

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审批。

（六）原种猪场单一品种基础母猪：长白或大约克 600 头以上，杜洛

克 300头以上。

（七）种猪一级扩繁场单一品种基础母猪：长白或大约克 300头以上，

杜洛克 100头以上。

（八）原种场猪伪狂犬病 gE抗体阴性。

二、考核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

（一）

技术

力量

12分

1、技术场长具有畜牧兽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并取得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

称。(2分)

2、配备一名兽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取得本专业中级以上职称技术人员，

负责疫病防治工作。(2分)

3、配备一名以上执业兽医师，并在本场工作。（2分）

4、配备一名畜牧或动物遗传育种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取得畜牧师以上职

称的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育种工作。（2分）

5、种猪测定员持证上岗。(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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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本场职工总数的 20%。(2分)

（二）

基础

设施

10分

1、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1分)

2、配备相应的种猪性能测定设备（线阵探头 B超仪、称重设备等）。(2分)

3、配备有种猪展示厅、无害化处理设施，隔离舍。（3分)

4、进生产区前有正常使用的淋浴设施。(2分)

5、建立兽医实验室，正常开展免疫抗体监测、药敏试验。（2分）

（三）

技术

资料

管理

16分

1、建有技术资料室并配备电脑等设备，使用种猪育种管理软件进行育种管

理和相关技术资料分析。(1分)

2、建立有配种、分娩、生长发育、性能测定、种猪卡片等完整的原始记录，

并有系统的统计分析报告。(2分)

3、种畜禽养殖档案保存三年以上。(1分)

4、近一年每月至少一次将种猪测定数据上传到广西种猪联合育种遗传评估

中心信息系统（http://www.gxbreeding.cn），每缺一个月数据扣 1 分。（12

分）

（四）

种猪

质量

33分

1、种猪来源于国家批准引进的外国原种、国家核心育种场、广西原种猪场。

(1分)

2、本场自留种猪须有 广西种猪联合育种遗传评估中心信息系统 里可核查

的生产性能测定成绩。（3分）

3、申报品种的核心群有 8个以上不同血缘，种猪血缘清楚，系谱完整。(2

分)

4、每年坚持进行种猪选育，有可行的选育方案，有完善的年度选育进展工

作总结或进展报告。(2分) 

5、申报品种母猪年平均窝产活仔猪数：杜洛克 9 头以上；长白、大约克

10头以上。(3分)

6、申报品种校正达 100千克日龄：杜洛克 165天以下，长白、大约克 170

天以下。(4分)

7、种猪校正达 100千克背膘厚 15mm以下。100千克体重的胴体平均瘦肉

率 61%以上。年屠宰测定样品不少于 4头。(4分)

8、长白、大约克、杜洛克近一年纯繁窝数分别不低于 1200窝、1200窝、

600 窝，低于标准的按实际完成比例给分，得分=4ⅹ（实际分娩窝数

/1200(600)）。（4分）

9、长白、大约克、杜洛克近一年测定种猪分别不低于 3600头、3600头、

1800 头以上，低于标准按实际完成比例给分，得分=10ⅹ（实际年测定头

数/3600（1800））。（10分）

（五）

生产

经营

管理

8分

1、建立有员工培训制度;生猪防疫免疫制度;病猪的治疗、隔离和死猪的无

害化处理制度;消毒制度;饲料、添加剂采购和使用、管理制度;兽药、生物

制品采购、使用和管理制度;种猪生产、销售质量管理制度;种猪销售检疫

申报制度。（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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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有生产技术操作规程。(1分)

3、销售的种猪符合种用标准，附《种猪合格证》、种猪系谱、售前防疫接

种记录，销售记录健全。(3分)

（六）

兽医

防疫

21分

1、按照兽医主管部门要求做好强制免疫工作，制定有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

执行良好，并记录完整。（2分）

2、按照国家要求制定口蹄疫、猪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猪伪狂犬病等疫

病控制与净化实施方案，并有实施记录；有上述疫病的监测计划和监测报

告。（6分）

3、每个季度必须开展口蹄疫、猪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猪圆环病毒病、

猪伪狂犬病病原学检测和猪布鲁氏杆菌病抗体检测工作并有检测报告。（6

分）

4、具有近一年内有资质（经过 CMA认证或者通过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

的兽医实验室监督检查报告，每次抽检数不少于 30头，并且口蹄疫、猪瘟、

猪伪狂犬病免疫抗体合格率 ，口蹄疫、猪瘟病原或感染抗体阳性 ，

猪布鲁氏杆菌抗体检测阴性，近两年内无高致病性猪蓝耳病临床发病记录。

（6分）

5、有控制鼠害方案和实施记录。（1分）

合计 100 综合评分原种场在 85分以上，一级扩繁场 80分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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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猪二级扩繁场（父母代场）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一、必备条件

（一）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通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

（二）取得由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三）在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按照《畜牧法》要求

建立有养殖档案。

（四）省外引种经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审批。

（五）单一品种基础母猪：长白或大约克 100头以上（含地方品种），

杜洛克 100头以上。配套系父母代母系基础母猪 100头以上。

二、考核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

（一）

技 术

力 量

14分

1、技术场长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

称。(4分)

2、配备一名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负责疫病防治工作。(4分)

3、配备一名获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助理执业兽医资格证或乡村兽医登

记证）的技术人员。（3分）

4、配备一名畜牧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繁殖工作。（3分）

（二）

基 础

设 施

10分

1、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1分)

2、配备有种猪展示厅、无害化处理设施，隔离舍。（4分)

3、生产区门口有人员、车辆消毒设施。（3分）

4、建立独立的兽医室、药房。（2分）

（三）

技 术

资 料

管 理

12分

1、建有技术资料室并配备电脑等设备，使用种猪育种管理软件进行育种

管理和相关技术资料分析。(5分)

2、建立有配种、分娩、生长发育、性能测定、种猪卡片等完整系统的原

始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43分)

3、畜禽养殖档案较完整。（3分）

（四）

种 猪

质 量

35分

1、种猪来源于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原种猪场、一级扩繁场；

配套系来源于祖代场。（10分）

2、种猪血缘清楚，三代以上系谱完整。（5分）

3、种猪符合品种特征。(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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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猪年更新率 25%以上。(5分) 

5、每头基础母猪年提供上市猪数 18头以上。（10分）

（五）

生 产

经 营

管理 8

分

1、建立有生猪防疫免疫制度；病猪的治疗、隔离和死猪的无害化处理制

度；消毒制度；饲料、添加剂采购和使用、管理制度；兽药、生物制品

采购、使用和管理制度；种猪生产、销售的质量管理制度；种猪销售检

疫申报制度；（4分）

2、制定有生产技术操作规程。(1分)

3、销售的种猪符合种用标准，附具《种猪合格证》、种猪系谱、售前防

疫接种记录，销售记录健全。(3分)

（六）

兽 医

防 疫

21分

1、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引种申报、审批、检疫、隔离饲养等制度并有记

录。（2分）

2、制定有科学的疫病免疫种类、免疫方法和免疫程序。（2分）

3、开展口蹄疫、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圆环病毒病、猪伪狂犬

病病原学检和猪布鲁氏菌病抗体检测工作并有检测报告。（8分）

4、每年取得《兽医实验室考核合格证》资质的县级以上兽医实验室的检

测报告 1次以上，每次抽检头数不少于 30头，检测结果达到以下要求：

种猪群或后备猪群猪瘟免疫抗体合格率≧80％；口蹄疫免疫抗体合格率

≧70％；伪狂犬 gE抗体阳性不能检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原学检测阴

性。（8分）

5、有控制鼠害方案并有实施记录（1分）

合计 100 综合评分在 85分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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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种牛场、种牛一级扩繁场（含水牛、奶牛）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一、必备条件

（一）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通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

（二）取得由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三）在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按照农业农村部

要求建立有养殖档案。

（四）跨省引种经过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审批。

（五）原种场单一品种基础母牛：奶牛 500头，奶水牛 300头，肉牛(（含

水牛）300 头以上。一级扩繁场单一品种基础母牛：奶牛 300 头，奶水牛

200头，肉牛（含水牛）200头以上。

二、考核评分标准

申请单位：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

（一）

技术

力量

12分

1、技术场长具有畜牧兽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并取得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3分)

2、配备至少一名执业兽医师，专职负责疫病防治工作。(3分)

3、配备至少一名畜牧专业本科以上或畜牧师以上职称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育种

工作。（3分）

4、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全场职工总数的 20%。(3分)

（二）

基础

设施

20分

1、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1分）

2、场址的地势、交通、通讯、能源良好；生产区与生活区、办公区分别隔离

50米以上，净道、污道无交叉。（3分）

3、配备有消毒防疫设施、兽医室和无害化处理设施。（3分）

4、有繁殖室、测定栏舍，配套有相应的生产性能测定设施设备。（3分）

5、栏舍功能区齐全、布局合理、雨污分离，基础母牛栏舍母牛所占面积不低于

15㎡/头。（4分）

6、配套相应饲草饲料加工及贮存设备设施。（3分）

7、建设有粪污处理设施，符合环保要求。（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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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

资料

管理

15分

1、建有技术资料室并配备电脑等设备，有专人负责技术资料的管理，整理归档

工作规范。（4分）

2、建立有配种、产犊、体尺体重、外貌鉴定、种牛卡片等原始记录，生产性能

测定数据和分析资料齐全。（7分）

3、建立完善的养殖档案，饲料、兽药等投入品有可追溯记录。（4分）

（四）

种牛

质量

和生

产水

平

30分

1、种牛来源于国家批准引进的外国原种牛或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国内原种牛场。（8分）

2、种牛血缘清楚，三代以上系谱完整。（5分）

3、符合本品种体形外貌特征。（5分）

4、有科学的选育方案，有年度选育进展报告和工作总结。（7分）

5、生产性能达到本品种标准要求。（5分）

（五）

生产

经营

管理

5分

1、建立健全相应的生产管理制度。（1分）

2、制定适合本品种要求的饲养管理规程，确保各阶段生长发育符合本品种生长

要求。（2分）

3、制定有种牛销售的质量管理制度，销售的种牛附《种牛合格证》、种牛系谱、

防疫接种记录、动物检疫合格证等，提供近半年结核病、布鲁氏杆菌病、口蹄

疫的检测报告，销售记录健全。（2分）

（六）

兽医

防疫

18分

1、引进种牛必须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执行隔离观察制度，跨省引种执行落

地报告制度。（3分）

2、制定有科学的疫病免疫方案（包括种类、方法、程序、抗体监测等）和传染

病发生应急预案，记录完整。（3分）

3、兽医室应配备有必要的诊断、监测仪器设备。（2分）

4、建立完整的牛群病历本，包括发病日期、发病症状、发病经过、兽药使用、

转归等，执行兽医处方药相关制度。（3分）

5、有结核病、布鲁氏杆菌病、口蹄疫的监测计划；根据监测计划开展监测，提

供近一年有资质的兽医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5分）

6、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有健康证。（1分）

7、开展鼠害控制工作。（1分）

合计 100 综合评分原种场 85分以上、一级扩繁场 80分以上为合格。

备注：

1、基础设施中第 5点栏舍功能区是指母牛舍、育成牛舍、犊牛舍、隔

离舍; 

2、有资质的兽医实验室是指经过 CMA认证或者通过兽医系统实验室

考核。



— 14 —

种牛二级扩繁场（含水牛、奶牛）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一、必备条件

（一）符合当地政府畜牧业发展规划，通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

（二）取得由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三）在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按照要求建立有养殖

档案。

（四）省外引种经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审批。

（五）单一品种基础母牛：奶牛 150 头，奶水牛 100 头，肉牛（含水

牛）50头以上。

二、考核评分标准

申请单位：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

（一）

技术

力量

10分

1、技术场长具有畜牧兽医专业专科以上学历或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4分)

2、配备至少一名执业兽医师，负责全面疫病防治工作。(4分)

3、配备至少一名畜牧专业专科以上学历或助理畜牧师以上职称技术人员，负责

饲养管理工作。（2分）

（二）

基础

设施

20分

1、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1分）

2、场址的地势、交通、通讯、能源和防疫条件良好；生产区与生活区、办公区

隔离分开 50米以上。（4分）

3、配备有消毒防疫设施、隔离室、兽医室和无害化处理设施。（4分）

4、栏舍布局合理，基础母牛栏舍母牛所占面积不低于 15㎡/头。配套相应饲草

饲料加工及贮存设施。（6分）

5、建设有母牛分娩舍和犊牛舍。（3分）

6、建设有粪污处理设施，符合环保要求。（2分）

（三）

技术

资料

管理

12分

1、建有技术资料室并配备电脑等设备，有专人负责技术资料的管理，整理归档

工作规范。（4分）

2、建立有配种、产犊、体尺体重、外貌鉴定、兽医防疫、种牛卡片等原始记录，

生产性能测定数据和分析资料齐全。（4分）

3、建立完善的养殖档案，饲料、兽药等投入品有可追溯记录。（4分）

（四） 种牛 1、种牛来源于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原种场、一级扩繁场。（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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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和生

产水

平

30分

2、种牛血缘清楚，三代以上系谱完整。（5分）

3、符合本品种体形外貌特征。（5分）

4、有科学的选种选配方案，有年度工作总结。（7分）

5、生产性能达到本品种标准要求。（5分）

（五）

生产

经营

管理

10分

1、建立健全相应的生产管理制度。（2分）

2、制定适合本品种要求的饲养管理规程，确保各阶段生长发育符合本品种生长

要求。（4分）

3、制定有种牛销售的质量管理制度，销售的种牛附《种牛合格证》、种牛系谱、

售前防疫接种记录等，销售记录健全。（4分）

（六）

兽医

防疫

18分

1、执行引种审批、出栏检疫制度。（3分）

2、制定有科学的免疫种类、免疫方法和免疫程序，以及传染病发生应急预案。

（3分）

3、兽医室应配备有必要的诊断、监测仪器设备。（2分）

4、建立完整的牛群病历本，包括发病日期、发病症状、发病经过、兽药使用、

转归等。（3分）

5、有结核病、布鲁氏杆菌病、口蹄疫的监测计划；根据监测计划开展监测，提

供近一年的检测报告。（6分）

6、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有健康证。（1分）

合计 100 综合评分在 85分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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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种羊场、种羊一级扩繁场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一、必备条件

（一）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通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

（二）取得由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三）在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按照农业农村部

要求建立有养殖档案。

（四）跨省引种经过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审批。

（五）原种场单一品种基础母羊 500 只以上，一级扩繁场单一品种基

础母羊 200只以上。

二、考核评分标准

申请单位：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

（一）

技术

力量

12分

1、技术场长具有畜牧兽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并取得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3分)

2、配备至少一名执业兽医师，专职负责疫病防治工作。(3分)

3、配备至少一名畜牧专业本科以上或畜牧师以上职称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育种

工作。（3分）

4、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全场职工总数的 20%。(3分)

（二）

基础

设施

20分

1、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1分）

2、场址的地势、交通、通讯、能源良好；生产区与生活区、办公区分别隔离

50米以上，净道、污道无交叉。（3分）

3、配备有消毒防疫设施、兽医室和无害化处理设施。（3分）

4、有繁殖室，有相应的生产性能测定设施设备。（3分）

5、采用高床栏舍，功能区齐全、布局合理、雨污分离，基础母羊栏舍母羊所占

面积不低于 1.5㎡/只，配套相应的运动场。（4分）

6、配套相应饲草饲料加工及贮存设备设施。（3分）

7、建设有粪污处理设施，符合环保要求。（3分）

（三）

技术

资料

管理

1、有技术资料室并配备电脑等设备，有专人负责技术资料的管理，整理归档工

作规范。（4分）

2、有完整的选种、选配、分娩、生长发育和系谱等原始记录（奶羊还应有泌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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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 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7分）

3、建立完善的养殖档案，饲料、兽药等投入品有可追溯记录。（4分）

（四）

种羊

质量

和生

产水

平

30分

1、种羊为国家批准引进的外国原种羊或来源于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的国内原种羊场。（5分）

2、种羊血缘清楚，有三代以上的系谱资料。（5分）

3、种羊必须符合本品种体形外貌特征，一级以上公羊、母羊占比分别达到 90%、

70%以上。（8分）

4、有科学的选育方案，有年度选育进展报告和工作总结。（7分）

5、生产性能达到本品种标准要求。（5分）

（五）

生产

经营

管理

5分

1、有健全的生产管理制度。（1分）

2、制定有适合本品种要求的饲养管理规程，确保各阶段生长发育符合本品种生

长要求。（2分）

3、制定有种羊销售质量管理制度，销售的种羊附《种羊合格证》、种羊系谱、

防疫接种记录、动物检疫合格证等，提供近半年小反刍兽疫、布鲁氏杆菌病、

口蹄疫的检测报告，销售记录健全。（2分）

（六）

兽医

防疫

18分

1、引进种羊必须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执行隔离观察制度，跨省引种执行落

地报告制度。（3分）

2、制定有科学的疫病免疫方案（包括种类、方法、程序、抗体监测等）和传染

病发生应急预案，记录完整。（3分）

3、兽医室应配备有必要的诊断、监测仪器设备。（2分）

4、建立完整的羊群病历本，包括发病日期、发病症状、发病经过、兽药使用、

转归等，执行兽医处方药相关制度。（3分）

5、有口蹄疫、布鲁氏杆菌病、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山羊痘、小反刍兽疫等主

要疾病的监测计划；根据监测计划开展监测，提供近一年有资质的兽医实验室

出具的检测报告。（5分）

6、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有健康证。（1分）

7、开展了鼠害控制工作。（1分）

合计 100 综合评分原种场 85分以上、一级扩繁场 80分以上为合格

备注：

1、基础设施中第 5点栏舍功能区是指母羊舍、公羊舍、育成羊舍、羔

羊室、隔离舍；

2、有资质的兽医实验室是指经过 CMA认证或者通过兽医系统实验室

考核。



— 18 —

种羊二级扩繁场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一、必备条件

（一）符合当地政府畜牧业发展规划，通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

（二）取得由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三）在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按照要求建立有养殖

档案。

（四）省外引种经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审批。

（五）单一品种基础母羊 100只以上。

二、考核评分标准

申请单位：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

（一）

技术

力量

14分

1、技术场长具有畜牧兽医专业专科以上学历或本专业初级以上技术职称。(5分)

2、至少配备一名助理执业兽医师以上技术人员，负责疫病防治工作。(4分)

3、至少配备一名助理畜牧师或畜牧专业技术人员，负责饲养技术工作。 (5分)

（二）

基础

设施

10分

1、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1分）

2、场址的地势、交通、通讯、能源和防疫条件良好；生产区与生活区、办公区隔

离分开。（3分）

3、栏舍布局合理，配备有消毒防疫、隔离室、兽医室和无害化处理设施。（3分）

4、配套有运动场、饲草饲料加工储存设施。（3分）

（三）

技术

资料

管理

11分

1、建有技术资料室并配备电脑等设备，有专人负责技术资料的整理和归档工作。

（3分）

2、建立有选种、选配、分娩、生长发育和系谱等记录，奶羊还应有泌乳记录等原

始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4分）

3、有三代以上的系谱资料。（2分）

4、免疫档案和疫病防治记录健全（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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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种羊

质量

和生

产水

平

30分

1、种羊来源于国内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原种羊场、一级扩繁场，符

合本品种体形外貌特征。（10分）

2、生产用种羊必须符合本品种体形外貌特征。（10分）

3、生产性能符合品种标准要求。体型、外貌特征相对一致。（10分）

（五）

生产

经营

管理

10分

1、制定健全的生产管理制度。（3分）

2、制定本品种的饲养管理规程。（2分）

3、制定有种羊销售质量管理制度，销售的种羊符合种用标准，附《种羊合格证》、

种羊系谱证、售前防疫接种记录等，销售记录健全。（5分）

（六）

兽医

防疫

25分

1、执行引种审批、出栏检疫制度。（1分）

2、制定科学的免疫种类、免疫方法和免疫程序。（3分）

3、定期对口蹄疫、布鲁氏杆菌病、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山羊痘、小反刍兽疫等

主要疾病进行监测，并有详细的监测记录。（10分）

4、口蹄疫、布鲁氏杆菌病须有资质的第三方血清学检测报告。（10分）

5、开展了鼠害控制工作。（1分）

合计 100 综合评分 85分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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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种兔场（曾祖代场）
种兔一级扩繁场（祖代场）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一、具备的基本条件

1、原种场单一品种基础母兔 500只以上，一级扩繁场单一品种基础母

兔 300只以上。

2、取得由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3、在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按照农业部要求建立有养

殖档案。

4、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通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

5、省外引种经省级相关部门审批。

二、考核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 评定内容

（一）

技术

力量

10分

1、技术场长具有畜牧、兽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取得本专业中级

以上技术职称。（2分）

2、配备一名执业兽医师，负责疫病防治工作。（3分）

3、配备一名畜牧师或畜牧专业专科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负责育

种及饲养技术工作。（3分）

4、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全场职工总数的 20%。（2分）

二

基础

设施

10分

1、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1分）

2、场址选择符合当地畜牧业养殖规划，栏舍布局合理，生产区与

生活区、办公区隔离分开。（2分）

3、配备有消毒防疫设施，隔离室、兽医室和无害化处理设施，饲

草饲料加工及贮存设施，防暑、防潮、防兽害设施及自动饮水系统。

（4分）

4、建设有粪污处理设施，符合环保要求。（2分）

5、场区环境美化，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20%。（1分）

三

技术

资料

管理

1、建有技术资料室并配备电脑等设备，有专人负责技术资料的整

理和归档工作。（3分）

2、有完整的生产和繁殖性能测定等原始记录及统计分析资料。（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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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 3、有三代以上的系谱资料。（2分）

4、免疫档案和疫病防控记录健全（2分）

四

种兔

质量

和生

产水

平

35分

1、种兔来源于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原种场，三代以

上系谱资料完整。（10分）

2、种兔必须符合本品种体形外貌特征。（3分）

3、有完整的育种方案，执行良好（3分）

4、种母兔胎产活仔 7只以上，年产活仔 42只以上，年可提供育成

种兔 35只以上。（8分）

5、种用兔 90天龄体重：大型品种为 2.5千克以上；中型品种为 2.2

千克以上。（6分）

6、种群公母比例、年龄结构合理，年更新率 30-35%，年种兔死亡

率 5%以下。（5分）

五

生产

经营

管理

10分

1、各阶段日粮营养水平符合本品种饲养标准要求。（1分）

2、制定适合本品种要求的饲养管理规程。（1分）

3、有各种完善的生产管理制度。（2分）

4、有种兔销售质量管理制度，销售种兔附具种兔合格证、系谱证、

动物检疫合格证及售前防疫接种证明等，销售及售后服务记录完

整。（6分）

六

兽医

防疫

25分

1、执行种兔引进隔离观察制度。（2分）

2、执行出栏检疫申报制度。（2分）

3、制定主要疫病免疫方法和免疫程序，免疫记录完整。（5分）

4、兽医室配备有诊断、监测仪器设备。（2分）

5、有完整的病死兔无害化处理记录。（2分）

6、每年至少两次对兔瘟、巴氏杆菌病、魏氏梭菌病等主要疾病进

行监测，并取得《兽医实验室考核合格证》认证的县级以上实验室

出具的检测报告。（10分）

7、开展鼠害防控工作并有记录。（2分））

合计 100 综合评分在 80分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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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兔二级扩繁场（父母代场）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一、具备的基本条件

1、单一品种基础母兔 100只以上。

2、取得由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3、在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按照农业部要求建立有养

殖档案。

4、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通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

5、省外引种经省级相关部门审批。

二、考核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 评定内容

（一）

技术

力量

10分

1、技术场长具有畜牧兽医专业专科以上学历或取得本专业助理以上技

术职称。（3分）

2、配备至少一名畜牧兽医技术人员负责育种、饲养管理及疫病防治工

作。（4分）

3、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全场职工总数的 20%。（3分）

二

基础

设施

10分

1、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1分）

2、场址选择符合当地畜牧业养殖规划，栏舍布局合理，生产区与生活

区、办公区隔离分开。（2分）

3、配备有消毒防疫设施，隔离室、兽医室和无害化处理设施，饲草饲

料加工及贮存设施，防暑、防潮、防兽害设施及自动饮水系统。（4分）

4、建设有粪污处理设施，符合环保要求。（2分）

5、场区环境美化，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20%。（1分）

三

技术

资料

管理

10分

1、建有技术资料室并配备电脑等设备，有专人负责技术资料的整理和

归档工作。（3分）

2、有完整的生产记录及统计资料。（3分）

3、有三代以上的系谱资料。（2分）

4、免疫档案和疫病防控记录健全（2分）

四

种兔

质量

和生

产水

1、种兔来源于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原种场、一级扩繁场，

三代以上系谱资料完整。（10分）

2、种兔必须符合本品种体形外貌特征。（3分）

3、种母兔胎产活仔 7只以上，年产活仔 42只以上，年可提供育成种

兔 35只以上。（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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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35分

4、种用兔 90 天龄体重：大型品种为 2.5 千克以上；中型品种为 2.2

千克以上。（7分）

5、种群公母比例、年龄结构合理，年更新率 30-35%，年种兔死亡率

5%以下。（5分）

五

生产

经营

管理

10分

1、各阶段日粮营养水平符合本品种饲养标准要求。（1分）

2、制定适合本品种要求的饲养管理规程。（1分）

3、有各种完善生产管理制度。（2分）

4、有种兔销售质量管理制度，销售种兔附具种兔合格证、系谱证、动

物检疫合格证及售前防疫接种证明等，销售及售后服务记录完整。（6

分）

六

兽医

防疫

25分

1、执行种兔引进隔离观察制度。（2分）

2、执行出栏检疫申报制度。（2分）

3、制定主要疫病免疫方法和免疫程序，免疫记录完整。（5分）

4、兽医室配备有诊断、监测仪器设备。（2分）

5、有完整的病死兔无害化处理记录。（2分）

6、每年至少两次对兔瘟、巴氏杆菌病、魏氏梭菌病等主要疾病进行监

测，并取得《兽医实验室考核合格证》认证的县级以上实验室出具的

检测报告。（10分）

7、开展鼠害防控工作并有记录。（2分）

合计 100 综合评分在 80分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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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公猪站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标准

一、具备的基本条件

1、采精种公猪 10头以上。

2、取得由动物防疫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二、考核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 评定内容

（一）

技术

力量

10分

主要岗位人员需经猪人工授精等专业技术培训，并取得证书。熟练掌

握猪精采集、品质检查、稀释分装等操作技能。(10分)

二

基础

设施

16分

1、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2分）

2、具有种公猪饲养舍、采精室、精液配制室，生产区与生活区布局合

理、科学。（7分）

3、配备有显微镜、干燥箱、37℃恒温板、精子密度仪（计数板）、水

浴锅、17℃恒温箱等精液生产、检测、保存和运输的必需设备。（7分）

三

技术

资料

管理

14分

1、有公猪个体档案。有精液采集、生产等完整的原始记录。（10分）

2、免疫档案和疫病防治记录健全（4分）

四

种公猪

质量

30分

1、种公猪来源于广西原种猪场、一级扩繁场。个体标识清晰，具有《种

畜合格证》及三代以上（含三代）系谱资料。（15分）

2、体型外貌符合本品种特征，符合种用要求。（5分）

3、猪精质量评定为合格。（10分）

五

生产

经营

管理

7分

制定有种公猪饲养管理、种公猪精液生产等技术规程。（7分）

六

兽医

防疫

23分

1、进场门口设有消毒、更衣设施。（5分）

2、制定有猪瘟、口蹄疫、猪蓝耳病、猪伪狂犬病免疫程序。（3分）

3、每头公猪每年需取得有《兽医实验室考核合格证》资质的县级以上

兽医实验室的检测报告，存栏种公猪猪瘟、口蹄疫、猪蓝耳病、猪伪

狂犬病病原学为阴性，猪布鲁氏杆菌病血清学应为阴性。（15分）

合计 100 综合评分在 80分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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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遗传材料经营许可审核标准

一、必备条件

（一）经营的家畜遗传材料(精液、胚胎、卵子等)来源于省级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放《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或者经

批准从国外引进。

（二）主要技术负责人具有全日制畜牧兽医本科以上（含本科）学历

或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

（三）有贮存家畜遗传材料相应的场所、设备和质量检测仪器。

二、考核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 评定内容

（一）

技术

力量

15分

1、精液、胚胎、卵子等遗传材料产品质量检验人员不少于 2人，
应当取得相关资格证或具有畜牧兽医类专科以上学历且在本专业

工作 2年以上。（6分）。
2、初级以上技术职称或者专科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数量应当占员
工总数的 30%以上。(3分)
3、专家现场随机抽取技术人员进行实操考核合格。（6分）

（二）

基础

设施和

设备

20分

1、家畜遗传材料（精液、胚胎、卵子等）贮存室不少于 30m2，质

检室不小于 10 m2。（6分）
2、有用于存放和宣传家畜遗传材料（精液、胚胎、卵子等）资料
的资料室。（3分）
3、有满足经营家畜遗传材料需要的设施设备。（6分）
4、配备至少 1台生物显微镜、1台恒温水浴锅等检测设备。（5分）

（三）

家畜精

液、胚

胎、卵子

等遗传

材料质

量水平

35分

1、经营的家畜遗传材料应来源清楚，系谱完整，质量符合国家标
准的有关规定。（15分）
2、国内家畜遗传材料必须达到国家有关标准，省外、国外引进的
家畜遗传材料需有完整的、有效的引种审批、检疫申报文件证明。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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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经营

管理

30分

1、建立健全生产经营管理制度、遗传材料贮存制度、售后服务制
度并执行良好。（6分）
2、建立有家畜遗传材料质检操作规程。（6分）
3、建立有家畜遗传材料（精液、胚胎、卵子等）质检、销售记录，
质量问题有可追溯记录等。（9分）
4、家畜遗传材料（精液、胚胎、卵子等）有专人管理，且各种档
案完善。（4分）
5、有专人负责家畜遗传材料（精液、胚胎、卵子等）的销售和售
后服务。（5分）

合计 100 综合评分在 85分以上为合格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办公室       2018年 8月 16日印发


